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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新时代无人作战机的发展历程及其伦理问题

付媛媛

武汉理工大学哲学系 湖北武汉 430000

[ 摘  要 ] 在当今这个信息化战争时代中，科学理论是一个军队、一个国家的制胜法宝。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取得

了飞速发展，作为人工智能技术之一的“无人机”也开始登上我国的军事舞台。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

探索、积累和完善的过程，无人作战机的发展也是如此。一方面，无人作战机以其体积小、造价低、操作快捷等优势在军事中发挥着独特的

作用。另一方面，无人作战机也带来了一系列引人争议的伦理问题。因此，本文将从无人作战机的相关论述、无人机作战引发的相关伦理问

题以及无人机作战相关伦理问题的对策与建议三个方面来浅述无人作战机的发展及其产生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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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是指无人工操作、驾驶的飞行器，它被广泛应用于民用、

军事等各个方面。通常提到的无人作战机，就是利用无线电遥控设

备或预先设定好的程序控制飞行、攻击等行为的军用无人驾驶飞机
［1］。无人机在军事上的作战功能正日益丰富与完善：它最初在军事

作战中的功能是飞行目标、配合训练的“靶”机，之后发展到了用

于战地侦查的“侦查”无人机，又进一步发展到以打击敌人为目标

的“攻击”无人机、以引诱敌方掩护我方为目的的“诱饵”无人机

以及用于中继通讯功能的“通信中继”无人机等等。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力得到了飞速提升，

无人作战机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诸如攻击对象界限模糊、

责任界限划分模糊以及作战双方实力不相称等的伦理问题。

1 无人作战机的相关论述

作为现代战争新设备的无人作战机是集计算机技术、通信与网

络技术、微电子技术、信息处理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光电子技术、

控制工程、纳米技术等于一身的高级制作工艺产物。在当今这个以

信息化为基础的战场上，谁掌握了科技谁就拥有了主动权。无人机

以“居高临下”闻名，它可以做到急速发现与定位、持续追踪与打

击。它可以说是未来陆、海、空、天、电磁一体化作战的“杀手锏”

武器，被人们誉为 21 世纪的“尖兵之翼”，也有人把它称作是“空

中幽灵”。近代几次局部战争，无人机崭露头角，逐步成为有人驾驶

飞机和导弹以外的另一类新型作战武器。[2]

1.1 无人作战机的特点

首先，无人作战机操作便捷，用途广泛。

有人曾说：倘若你能操作飞机游戏，那么你就能操作无人机。

无人作战机的飞行不需要考虑受生理因素影响的驾驶员、不需要考

虑超额载重等问题，可以 “无所顾忌”的找到最佳的飞行高度、速度、

航程。此外，无人机的军事用途非常的广泛，可以简述为监视与侦查，

导航定位，模拟训练以及执行复杂的诸如电子战、目标攻击、通信

中继、战场测量采样等的作战任务。[3] 

其次，无人作战机隐蔽性较好。为了满足战地环境的特殊要求，

无人作战机在制造时采一方面用了的反雷达材料，通过应用反雷达

以及较小特征的红外辐射材料来应对敌方的侦查、监视；另一方面，

无人作战机还通过改进发动机技术，减弱了发动机的工作声音，最

大程度的降低了它的曝光率，因此具有较好的隐蔽性。

再次，无人作战机可以保障人员安全。当下无人作战机的运行

操控主要分为预定编程及远距离指挥两种方式。这就使得许多涉及

危险的任务可以在保证己方战斗人员安全的基础上得到最好的解决，

从根本上减少了作战者的心理及舆论压力，贯彻、落实了人道主义

精神。美军越战期间，共使用“萤火虫”无人机 3435 架次，成功

回收 2873 架次，成功率近 84%。无人机作战运用的军事效益、政

治意义可见一斑。[4]

最后，无人作战机造价底、性价比高。无人作战机的制造成本

比较低。据估计，人工驾驶的作战机相当于无人作战机造价的十倍

甚至是百倍。除此之外，无人作战机还相对节省了培养飞行驾驶员

的时间及费用。

综上所述，无人机存在的合理性可以分为以维护自身安全为目

的，以满足政治安全、军事需要为目的，以完善武器装备发展需求

为目的以及以减少战争伤亡为目的的道义合理性的需要。有人驾驶

飞机作战中漫无目标的“地毯式”轰炸，大量无辜的人员饱受战争

伤害使我们无法忘记。采用卫星定位、目标识别技术的无人机可实

现“定点清除”，“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减少无辜伤害。[5] 

1.2 无人作战机的发展过程及趋势

无人机按按军事用途可分为靶机、侦察无人机、攻击无人机、 

诱饵无人机、和通信中继无人机等等。［6］

就国外范围来看，英国军方最早于 1914 年入手研究无人作战机；

1927 年出现了载弹无人机、空中靶机；美苏冷战促使无人机技术飞

速发展；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无人机再次受到了各国军方的强

烈关注，被广泛应用与信息战、电子战之中；现阶段美国的无人机

技术处于领先位置，诸如长航时无人机、无人作战飞机及微型无人

机和特种无人机等是美军主要的研究对象和发展方向。[7] 以色列、

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国家凭借无人机技术和产量紧追其后。其他

国家则需要依靠上述国家进行购置。

就国内范围来看，标志着新中国航空工业正式成立的《关于航

空工业建立的决定》于 1951 年应运而生。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

度重视科技、军事的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年内先后研制出

了长虹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T-6 通用型无人机、Z-5 系列无人侦

察机、ASN 系列无人机等优质的无人作战机。[8]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

断加深，我国迎来了无人作战机的大丰收。我国凭借高空高速无人

侦察机“翔龙”、隐形轰炸机“暗剑”、大型远程军用无人机设计方

案“长鹰”、彩虹 -3（CH-3）、“蓝狐”、ASN-229A 型无人机等追平

了国际无人作战机的研究水平。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虽然我国

无人作战机的成果丰厚，但是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

仍有较大的差距。我国无人作战机的研究技术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 

1.3 无人作战机的发展趋势

首先，缩小、隐身无人作战机机体趋势。虽然无人作战机与人

工驾驶的作战机相比体积较小，但还没有达到微型状态。为了缩小

体积以朝向微型化方向发展，必将采用新型材料以更好满足反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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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

其次，高度智能化趋势。战争事关生命，不可半点马虎，无人

作战机必将朝向高度智能化、精确化的方向发展。

最后，多功能发展趋势。未来的无人作战机应该满足诸如侦查、

预警、电子干扰等的多功能为一体的作战要求，以实现多功能作战

目标，为军事建设添砖加瓦。

2 无人机作战引发的相关伦理问题

作战方式的转变一方面促进了军事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

相关的伦理问题。通过对无人机作战引发的相关伦理问题的研究，

可以使我们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无人作战机在符合伦理

的要求下推动我国军事事业的发展。

2.1 攻击对象界限模糊的伦理问题

自古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战争即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但随着

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到来，战争已经由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转变

到了人与机器之间的战争。传统作战以人的肉眼判断为基础，而无

人作战机作战则以庞大的数据库为基础。一方面，使用无人机作战

在保存己方作战人员安全的基础上可能会造成他方非战斗人员的伤

亡，这不符合国际法中要求严格区分交战地区作战人员和平民的身

份的区别待遇原则；另一方面，无人作战机以单纯的数据库为行动

判断依据，存在更高误判的可能性。

作战讲究“先机”，当下的无人作战机信息处理时间相对人脑来

说仍有差距，需要进一步提速，其次，依据国际法对于攻击目标进

行精准的判断，以清晰地判断出当执行任务时如何区分哪些是需要

攻击的目标，哪些是非战争人员，以在满足人道主义的基础上进行

更加正义的战争。

2.2 责任界限划分模糊的伦理问题

无人作战机在伦理问题中最大的争议点就是责任划分问题。首

先，对战争责任落实到人，对战争爆发原因进行正确、清晰的划分

是战争正义性的基本要求。但是，信息战中无人机作战并不涉及人

员直接参与、发动的问题，因此无法依据现行法律进行战争责任的

划分。其次，无人机本身不具备生命特征，当下也没有针对无人机

作战的足够完善的法律体系，无法合理对其定罪。最后，一些其他

国际组织可能会利用木马、病毒等手段入侵无人作战机的操作系统，

进行一系列恶意操作后转嫁给无人作战机设备的持有方，以此来推

卸自身责任。

2.3 作战双方实力不相称的伦理问题

正义战争理论六项原则之一的相称性原则表明：作战双方在作

战时要实力相当，避免一方比他方武器过多或杀伤力过大情况的出

现。无人作战机没有自主感情系统，不具备同情、怜悯等情绪。显

然违背了作战方相称性这一原则。

3 对于无人机作战相关伦理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无人作战机最初的设计理念是减少战争伤亡，但随着科技的进

步，无人作战机引发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本文将针对无人机作战

产生的相关伦理问题给出两点点对策及建议。

3.1 加强伦理体系建设

解决无人机作战的相关伦理问题最主要的是溯本追源——从人

类自身入手。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技术会给人类带来幸福还

是灾难，不在于工具，而在于人类自身。

首先，科学家作为无人作战机的创造者， 他们责任感的强弱直

接决定了无人作战机预设程序的道德标准。因此，本人认为应该对

无人作战机的设计者进行道德约束，无人作战机设计者加强伦理学

思想，从根本上减少无人机作战引发的伦理问题。

其次，加强无人作战机操纵人员的心理培训。对于无人作战机

的直接操控者来说，远距离操控的方式可能会使操控者在一种较为

舒适的环境中进行相关操作，带来懈怠的情绪，可能使其弱化生命

意识。可以通过培养无人作战机操纵人员的道德认识定时定期对无

人作战机操纵员的心理状态进行疏导等措施减少无人机作战产生的

伦理问题。

3.2 完善法律法规

解决无人机作战的伦理问题仅仅依靠道德层面的约束是远远不

够的，还需要建立合理、完善的法律法规进行辅助。我们都知道，

凡事都需要有理有据，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人作战机的作战方式

也是如此。只有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法律法规，无人机作战才能有

章可循、有法可依。

首先，要完善无人作战机使用规范的法律法规。一方面，要把

无人作战机的使用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另一方面，要加大相关法律

法规的处罚、制裁力度。通过法律法规来约束无人作战机使用方的

行为，从根本上解决无人机作战所带来的伦理问题。

其次，应该建立全球范围内的奖惩统一机制。统一奖惩机制是

战争正义性、公平性的基本要求。在统一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各国

军方会综合考量。无人作战机的持有方会出于对己方利益的考虑而

尽可能地减少无人作战机对他国的破坏力度，从而使无人机作战更

具人道主义原则。

4 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军事实力显著提升，作为新型作战工具的

无人作战机发展十分迅速。无人机作战的方式有效保护了己方士兵

的生命安全，节省了大量资源，缩短了作战时间，但值得注意的是

无人机作战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也越来越多。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些伦

理问题，而应该迎面直上，要积极主动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才能

解决问题。相信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形成具

有中国特色的无人作战机体系，从而推动我国军队的信息化建设、

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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